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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 113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      間：113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二)下午 2 點。 
地      點：行政大樓 N407 會議室 
主      席：藍教務長 孝勤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確認 113 年 10 月 30 日 113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紀錄。 

討論事項 案由 決議 
第一案 檢具 1132 學期各學系降低年級轉系招收名額。 照案通過。 
第二案 檢具「開南大學名譽學位授予辦法(草案)」新訂案。 照案通過。 

第三案 檢具「開南大學學業期中預警暨補救教學實施辦法」修正案。 
修正後通過，

修正第七條。 
第四案 檢具「開南大學國際專修部學生修業辦法」修正案。 照案通過。 
第五案 檢具「開南大學商學院學生修讀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辦法」修正案。 照案通過。 
第六案 修訂「開南大學學生修讀觀光運輸學院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辦法」。 照案通過。 
第七案 資管系「開南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學生修讀學、碩士一貫學程辦法」草案。 照案通過。 

第八案 
檢具「開南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生修讀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實施要點」修正

案。 
照案通過。 

第九案 
檢具「開南大學健康照護管理學院學生修讀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辦法」修正

案。 
照案通過。 

第十案 新增法律系「開南大學法律學院法律系學生修讀學、碩士一貫學程辦法」案。 照案通過。 
第十一案 國際企業學系「人力派遣管理學分學程」終止乙案。 照案通過。 
第十二案 國際企業學系「國際行銷傳播學分學程」終止乙案。 照案通過。 
第十三案 有關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學位中、英文名稱修正及新增案。 照案通過。 
第十四案 有關健康產業管理學系進修學士班中、英文名稱新增案。 照案通過。 
第十五案 有關 AI 科技與創新設計學士學位學程學位中、英文名稱新增案。 照案通過。 

 
決  議： 

1. 第十四案健康產業管理學系進修學士班表列之中、英文名稱，備註欄增加「學位證書不登
載進修學士班字樣」。 

2. 餘予以確認。 
 

參、 核備 113 年 12 月 10 日 113 學年度第 2 次(臨時)校課程委員會之決議事項。 

討論事項 案由 決議 

第一案 
有關國際榮譽學士學位學程雙聯學制學生課程規劃表(113 學年度入

學新生適用)乙案，提請 審議。(商學院提案) 
照案通過。 

 
決  議：予以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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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教務處各組業務報告 

註冊課務組 

一、 註冊相關業務提醒  

(一) 大學部及進修學士班課程成績送繳時間為114年1月6日至14日中午12時止。碩士(專)班課程
成績送繳時間為114年1月6日至1月21日止。送繳碩士(專)班學位考試成績及撤銷學位考試申
請截止日為114年1月22日止。 

(二) 申請1132學期轉系學生，轉入新系身分應於114年2月1日新學年期開始日正式生效，故114年
1月13日至17日預選登記時，學生身分仍為原系學生。轉換1132學期後，轉系生已審核之畢
業審查將全數清空，惠請各學系、通識中心依轉系通過學生名單重新審查畢業審核，並協助
學生辦理選課。 

(三) 至1131學期底(114年1月31日)修業年限屆滿者共17人，請各學系多關懷學生課業狀況，補足
尚缺畢業條件，以期能順利畢業。若需要申請1131學期休退學者，請提醒113年12月27日為
申請1131學期休退學截止日，申請後需於五個工作天內完成紙本流程並繳交至註冊課務組。 

(四) 各院系請依畢業作業時程將可如期畢業學生名單、畢審表及相關附件於114年1月24日下午4
時前送至註冊課務組審核。 

(五) 1131學期碩士學位考試申請期間為113年9月23日至12月20日，請注意申請時程。 
(六) 為確保停招系所學生權益，請停招學系務必關懷了解學生目前學習狀況及預計畢業學年期，

輔導學生能如期畢業。 
(七) 請各系及導師積極向學籍歸屬年111、112及113學年度學生(含國際專修部進入系所原生班別

學生)，宣導跨領域學習(重點跨領域學分學程、輔系、雙主修)畢業門檻事宜，各系尚未申請
重點跨領域學分學程人數如下表，請於1132學期開學第一週輔導學生申請重點跨領域學分
學程、輔系或雙主修。另請鼓勵四年級學生修讀學分學程、輔系及雙主修等跨領域學習。 

院 系 111 應申

請人數 
111 已申

請人數 
未申請 
人數 

112 應申

請人數 
112 已申

請人數 
未申請

人數 
113 應申

請人數 
113 已申

請人數 
未申請

人數 

商 
企創系 21 20 1 20 15 5 22 20 2 
國企系 32 28 4 26 17 9 42 17 25 

觀 

物流系 29 28 1 15 15 0 83 39 44 
觀光系 34 34 0 26 21 5 122 9 113 
空運系 59 59 0 38 38 0 58 58 0 
休閒系 17 17 0 11 9 5 25 21 4 

資 
資管系 14 14 0 23 23 0 62 55 7 
資傳系 20 20 0 14 12 2 25 3 22 
電影系 20 18 2 20 18 2 45 27 18 

人 
應日系 72 70 2 46 39 7 82 3 79 
應英系 21 20 1(已申請輔系) 30 22 8 43 32 11 

健 
保營系 11 11 0 13 13 0 24 24 0 
健管系 22 22 0 20 17 3 33 32 1 

法 法律系 56 54 2 25 19 6 48 31 17 
  AI 學程 -- -- -- -- -- -- 20 0 20 
總

計   428 415 13 
(1 人申請輔系) 327 278 52 734 371 363 

註：學籍歸屬年大學日間部學生(111 及 112 學年度不含境外學生及國際榮譽學程本籍學生；113 學

年度(含)起不含應用華語學系及國際榮譽學程學生) 

二、 課務相關業務提醒 

(一) 114年1月6至12日為期末考週，需使用答案紙可請授課教師至註冊課務組(N107)領取。 
(二) 請提醒所屬教師，1132學期教學計畫表需於114年1月12日學生預選登記前上傳完成。教學計

畫表應符合系級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請於114年2月24日前經系級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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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排課時程於113年12月22日截止，經註冊課務組檢核後，各單位修正無誤始公告學生選課，
請依相關規範(已隨排課時程表寄送)排課，並於時程內將排課資料鍵入系統，以利後續排課
資料檢核，以避免影響學生選課。 

(四) 1132學期選課自114年1月13日至3月3日依行事曆分階段進行，請學生所屬學系及導師輔導
學生選課。 

(五) 依教育部來函，請授課教師於課堂上提醒學生使用正版書籍(含二手書)，未經授權勿擅自掃
描、影印、下載或上傳書籍、教材，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權，並宣導多加利用經濟部智慧財產
局所建置之「校園著作權」專區，勿至侵權網站下載圖書檔案，或至第三方電商平臺銷售及
購買盜版圖書商品。 

(六) 請提醒老師及學生應準時上課，並共同維護上課秩序。 
(七) 排課在玻璃白板教室之教師，可至註冊課務組(N107)領取白板筆(夜間課程部分已請進修及

推廣教育處(A110)協助領取及更換墨水)，並於學期末時繳回。白板筆僅限玻璃白板教室使
用，每學期每門課可至註冊課務組更換補充卡水乙次。玻璃白板教室：B105、B106、B126、
B127、A201、A301、A309、A310、A311、A315、A501。 

三、 巡堂作業提醒 

(一) 巡堂作業於開學期間不定期執行，異常狀況將開始納入統計。 
(二) 單次課程教室、教師、時段異動，請教師確實申請調、補課。 
(三) 上課臨時需更換上課地點，請教師於原教室黑板註明更換地點，以利巡堂作業。 

四、 教學品保系所評鑑及教育部教學品質檢核事宜提醒 

(一) 有關112學年度系所評鑑，請教學單位持續依自我改善計畫執行改善，第一次追蹤管考之「系
所評鑑追蹤管考與督導回報表」經系級、院級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會議通過，請影印一份送交
註課組，院級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會議紀錄請上傳。各單位需補繳項目(如下表)，請盡快繳交。 

受評單位 需補繳項目 
觀光系 自我評鑑報告書(寄送委員版)、委員審查意見表(3位)、改善計畫及其系務會議紀錄 
健管系 改善計畫及其系務會議紀錄 

 
(二) 教育部分別於3月6日及4月23日辦理專科以上學校「維護外國學生受教權益查核政策宣導說

明會」及「維護教學品質宣導說明會」，簡報已分別於4月19日及4月26日寄發各教學單位，
此外，教育部分別於5月8日及11月15日來函檢送「專科以上學校維護外國學生受教權益查核
政策宣導簡報與QA」及「專科以上學校維護教學品質常見問題彙編」，已公告各教學單及
相關單位，各份簡報及QA每一頁都很重要，請各院、系及相關單位務必詳閱，並依其規定
辦理各項業務，以維護學生受教權益。 
 

教學資源中心 

五、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一) 分項計畫一 
1.請有申請分項計畫一項目補助之教師，盡速將所有核銷單據及成果報告相關資料送至教資中
心。 

2.113 年高教深耕計畫成果發表會將於 12 月 11 日舉辦。 

六、 學業預警作業 

(一) 期中預警名單已於11月26日寄發各單位，請各系確實依規定召開輔導會議並將會議紀錄回傳
教資中心。 

(二) 本學期各次輔導關懷會議尚未繳交之單位請儘速繳交。 

七、 期末教學評量 

(一) 本學期期末教學評量於12月16日起至1月5日止進行，請各院系配合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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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教育推動中心 

八、 【竸賽】開南大學「第二屆 英樂頌 English Melody SONG」英語歌唱大賽 

(一) 初賽日期：11月11日至11月22日(大一、大二英文班級內部遴選) 
(二) 決賽收件日期：11月25日至12月6日(線上收件) 
(三) 參賽資格：參賽人員皆須於1131學期修習大一、大二英文課程，並具有正式學籍之學生，每隊

以1-5人為限。 
(四) 相關參賽資訊請洽雙語中心網站，敬請各學系協助宣導、鼓勵學生參與。 

九、 113 學年第 1 學期第 2 次英文大會考 

(一) 考試日期：11月13日13:00-14:00。 
(二) 報名人數230人。 

十、 培力英檢測驗 

(一) 考試時間：11月23日14:00 (敬請提前到場) 
(二) 考試地點：開南大學。 
(三) 報名人數 187 人 
(四) 培力輔導課程：11 月 13、23 日 12:10-14:00 B220 教室、13:10-15:00 B221 教室。 
(五) 敬請各學系提醒學生參與輔導課程，及準時考試。 

十一、 英文諮詢小輔 

(一) 時間：每週二、週三、週四。 
(二) 地點：S203。 
(三) 請各學系宣導，如有學生想增進英文或英文問題詢問，可洽詢雙語中心。 

十二、 113-1 學期提升英語閱讀力 Reading for Pleasure 活動，敬請全校師生參與： 

(一) 開放時間：每週三13:00-15:00。 
(二) 地點：EMI 諮詢討論空間(S203)。 

 

伍、 討論事項 

第一案 (註冊課務組提案) 
案  由：檢具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轉系審核名單，提請 審議。 
說  明： 

1. 申請平降轉之學生審核通過5名。 
2. 113學年度第2學期轉系審核名單如下。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商學院提案) 
案  由：國際企業學系廢止｢開南大學國際企業學系學生修讀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辦法｣，提請 

審議。 
說  明： 

1. 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維護外國學生受教權益查核政策宣導說明會」之簡報及說
明，教育部相關法規無「五年一貫」及「預備研究生」之名詞，且各校法規若訂有「學
生必須符合原學系學士學位與就讀系所碩士學位之規定，方發給學、碩士學位證書」
之類似文字，有違反學位授予法之疑慮，據此需修正｢開南大學國際企業學系學生修讀
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辦法｣。 

2. 經國企系系務會議討論：本系生源都來自於外界社會人士或者有修讀本校開設學分班
之學生，本辦法並不適用於這兩類學生，故決議廢止五年一貫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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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案業經商學院113年11月25日113學年度第3次院務會議通過。 

決 議：緩議 

開南大學國際企業學系學生修讀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辦法 
105.12.15 105學年度第5次系務會議通過  

106.03.29 105學年度第7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05.12 105學年度第6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12.10 113學年度第3次教務會議廢止通過 
  

第 一 條 開南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國際企業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鼓勵本校大學部(含進修學士班)優
秀學生繼續留在本校就讀碩士班，並期達到連續學習及縮短修業年限之目的，特依據本校

之「開南大學學生修讀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辦法」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大學部三年級下學期以上學生，得於每學期第十一週以前，備妥申請文件向本提出申

請。  
第 三 條 甄選標準及甄選程序由院務會議評定甄選，錄取名單經系主任核定後於學期結束前公布

之。  
第 四 條 申請修讀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者，應繳交之文件如下： 

一、申請書乙份。  
二、歷年成績單乙份。  
三、研究報告或進修計畫書。 
四、自傳。  
五、其他有利證明文件。  

第 五 條 申請修讀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學生之評分標準以書面成績為主。  
第 六 條 依本辦法錄取之學生，取得本系碩士班預修研究生（以下簡稱預研生）資格。預研生經錄

取後即可自次學期開始申請修習本系碩士班課程。  
第 七 條 預研生於取得碩士班研究生資格後，應依本校規定期限辦理申請抵免碩士班畢業學分。  
第 八 條 預研生申請抵免碩士班畢業學分，應依下列規定為之：  

一、大學期間所選修之碩士班課程（須先填寫修習碩士班課程學分採認申請表），成績達七十

分以上者，可抵免碩士班研究生應修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且不受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要

點有關碩士班抵免學生上限規定之限制）。  
二、碩士班課程若已計入大學部(含進修學士班)畢業學分數內，不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數。  

第 九 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本校學則及其他相關法令規定辦理。  
第 十 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時亦

同。 
 

陸、 臨時動議：無 

 

柒、 散會：2 點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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